关于废止部分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浙外管〔2011〕181号
外汇局各市分支局、辖内各县（市）支局，在杭各外汇指定银行：

为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，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对1999年至2010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《关于印发<浙江省内出口加工区外汇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浙外管〔2001〕1号）等5件规范性文件（见附件）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废止。
附件：废止的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规范性文件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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